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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「證據能⼒」的基本概念

本系列⽂章第（三）篇，說到了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所規定的嚴格證明法則[1]。條⽂指明「無證據能
⼒」的證據不能作為判斷的依據，反⾯來說，必須是具有證據能⼒的證據，才可以提供法院調查審認，進⽽對
案件作成判斷。

過去⼤法官也在釋字第582號解釋中闡述了證據能⼒的意義，也就是證據可以被提出於法庭調查，⽤來認定犯
罪事實，所應具備的資格。這項資格，必須是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具有⾃然關聯性、符合法律規定的流程與形
式，且沒有受到法律的禁⽌或排除[2]。因此，⽋缺證據能⼒的證據，是不適格的證據，不許提交給法院；即使
提出，法庭也可以捨棄、不加以調查。

⼆、哪些證據不能⽤？認識證據排除法則

法律條⽂使⽤「無證據能⼒」的⽤語，是負⾯說明「哪些證據不能⽤」。既然不許特定證據提出於法院作為嚴
格證明的判斷依據，便要排除不⽤，這在學理上稱為「證據排除法則[3]」。以下分成兩類情況，舉例說明：
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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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哪些證據不能⽤？認識證據排除法則
資料來源：朱⽯炎 / 繪圖：Yen



（⼀）絕對排除：沒有證據能⼒的情況

第⼀類是「絕對排除」，是法律明⽂規定絕無證據能⼒，⽽且沒有例外容許空間的情形。因為這些情況對取證
對象的權利侵害較⼤，需要明⽂禁⽌。

1. ⾮法取供

指⽤疲勞訊（詢）問、刑求等⾮法⼿段取得被告的⼝供[4]、證⼈的證詞[5]等情形。

2. 未具結的證詞或鑑定意⾒

證⼈或鑑定⼈應該作「具結」程序卻未具結，所提供的證詞或鑑定意⾒[6]。

3. 組織犯罪案件的庭外證詞

於涉嫌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案件中，證⼈未在法官或檢察官⾯前所提供的證詞[7]。

4. ⾮法的通訊監察

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（即⼀般簡稱的通保法）規定，⾮法通訊監察（多為監聽）所取得的內容[8]。

5. 接⾒律師時⾮法錄影錄⾳

監獄、看守所管理⼈員，在受刑⼈、被告接⾒律師時，違法實施錄影或錄⾳所取得的資訊[9]。

6. 未作成協商判決的證據

若案件曾進⼊協商程序，但法院最終未作出協商判決時，被告或其代理⼈、辯護⼈先前在協商過程中的陳述，
⽇後不許在本案或其他案件中採為對被告或其他共犯不利的證據[10]。

7. 陷害教唆犯罪

如果設局引誘「沒有犯罪故意」的⼈犯罪，所取得的證據是沒有證據能⼒的；但若是佈設機會蒐集「原本就有
犯罪故意」的⼈的犯罪證據（俗稱：釣⿂偵查），仍有證據能⼒[11]。

（⼆）相對排除：可能沒有證據能⼒的情況

第⼆類則是「相對排除」，這些情況是在原則上應認為無證據能⼒。但法律仍可能例外容許有證據能⼒的情



況。

1. 夜間詢問

司法警察官、司法警察違反規定在夜間（⽇出前，⽇沒後）詢問犯罪嫌疑⼈所取得的⼝供[12]。

2. 證⼈的個⼈意⾒或推測之詞[13]。

3. 傳聞證據[14]。

4. 未⾏告知義務

未向犯罪嫌疑⼈或被告先⾏告知罪名、緘默權、辯護⼈選任權、調查有利證據請求權等權利，⽽進⾏訊（詢）
問所取得的⼝供[15]。

5. 另案監聽

針對⼀個特定案件的犯嫌合法監聽，取得的其他案件的相關內容[16]。

6. 概括的權衡規定

最後，刑事訴訟法有所謂的權衡規定[17]，即司法或警察⼈員蒐證時雖未違反法律上的明⽂證據排除規定，實
際上卻仍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的證據。

例如通保法規定，執⾏通訊監察的機關必須每15⽇⾄少作成⼀次以上的報告書，說明監聽⾏為的進⾏情形，
以及有無繼續執⾏監聽之需要。並陳報給法院，稱為「期中報告義務」，⽽若執⾏機關已經製作期中報告書，
僅逾期陳報⾄該管法院，並不能說是完全違反通保法的規定，從逾越法定報告期限之後監聽所得的資料究竟有
無證據能⼒，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，可由法官審酌⼈權保障與公共利益的均衡維護，妥為抉
擇[18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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